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臉書「Eye 爸 eye 媽」粉絲專頁第一波視力保健行銷 
「揉眼睛一家人」視力保健宣導短片 大家來找碴 分享留言抽好康 

活動辦法 

壹、活動目的 

    臺北市衛生局 105 年徵選 6 位兒童演員與臺北市大家長柯文哲市長共同拍攝「揉眼睛一家人」

視力保健宣導短片，片中點出現代人依賴 3C 產品及習以為常的錯誤用眼行為，其實在無形中已對視

力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傷害，本活動期能透過臉書「Eye 爸 eye 媽」粉絲的力量，呼籲民眾正確使用

3C 產品並多走出戶外活動以保護視力健康，也鼓勵尚未接受專業視力檢查的國小學童，趕緊把握時

間於 106 年 5 月 31 日(星期三)前持護眼護照或護眼卡至合約醫療院所完成檢查唷！ 

貳、活動辦法 

一、活動時間：即日起至 2017 年 5 月 31 日(星期三)23 時 59 分止。 

二、活動參加步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說明： 

� 如果您家中有就讀臺北市國小一、三、四及六年級學童，表示同時具備「抽好康」及「加碼

送」兩項活動資格，請將留言呈現於同一則，以免影響抽獎權益唷！ 

留言範例：影片中錯誤用眼行為包括「揉眼睛」、「寫字距離太近」、「用眼過久未適當休息」

等（請看影片找碴，自由發揮囉）；我是林大明，我就讀大華國小 3 年 7 班，我已持護眼護照或護眼

卡到亮亮眼科診所完成視力檢查囉！ 

� 如果您家中無就讀臺北市國小一、三、四及六年級學童，也能按讚成為「Eye 爸 eye 媽」粉

絲，就可以依步驟參加「抽好康」活動唷！ 

留言範例：影片中錯誤用眼行為包括「揉眼睛」、「寫字距離太近」、「用眼過久未適當休息」

等（請看影片來找碴，自由發揮囉）。 

三、活動網址：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eyepaeyema/posts/1847615298

783595 

 

 

按讚成為「Eye
爸 eye 媽」粉絲 

「Eye爸eye媽」粉絲 
請告訴我們，您發現
片中主角有哪些錯誤
的用眼行為？ 

臺北市國小學童 
我是○○○，我就讀
○○國小○年○班，
我已持護眼護照或護
眼卡到○○眼科診所
完成視力檢查囉！ 

公開分享「揉眼睛一
家人」視力保健宣傳
影片至您的臉書 

即有機會抽中
現金 200 元 

即可獲得實用
禮品 1 份 

留言 
抽好康 

留言 
加碼送 



四、得獎名單公告：2017 年 6 月 16 日(星期五) 17:00 以前。 

五、獎品項目： 

(一) 抽好康：現金新臺幣 200 元，30 名。 

(二) 加碼送：實用禮品限量 1,000 名，依留言先後順序，送完為止唷！ 

備  註 

一、 參加者及被標記者之 Facebook 帳號需為真實身分，不得為人頭帳號、假帳號等，主辦單位保有

審核得獎者資格的權利。 

二、 本活動抽獎對象以上傳留言者為依據，每個帳號僅限上傳一次（參照 FB 帳號），如發現重複參

加或冒用他人姓名參加活動，將取消得獎資格。 

三、 獎品內容依實物為準，獎品不得轉讓或折現。且主辦單位不負獎品之任何維護或保固責任。 

四、 「抽好康」活動之得獎者將於名單公佈後，以臉書私訊方式聯繫得獎者，請得獎者於 106 年 6

月 30 日(星期五)前回覆聯絡資訊（真實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連絡電話、寄件地址），以利郵寄

領款收據及辦理領款事宜，為保持公平原則並確保得獎者權益，逾期未回覆或資料不正確，則取

消得獎資格，敬請見諒！ 

五、 「加碼送」活動之禮品，經查屬實將以公文傳送方式交換至學校轉交學童。 

六、 得獎獎項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將獎項所得列入得獎者年終綜合所得稅申報。 

七、 若得獎者於領獎時所繳付之文件及資料有不全、偽造或不實者，或違反本活動辦法，即視為得獎

無效。該得獎者除應負法律相關責任外，如已領取獎項，主辦單位有權向其追繳已領取之獎項或

與獎項等值之金額。 

八、 本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活動內容、規則、辦法、注意事項、獎項之權利及

對於本活動辦法之最終解釋權，修改訊息、得獎名單及公告事宜將於「Eye 爸 eye 媽」粉絲專頁

上公佈，不須另行通知或取得參加者同意。 


